






张农技字〔2022〕10号


张家川县农业技术服务站
关于二0二二年中央、省级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农业中心：
根据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张2022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张财发〔2022〕7号）文件精神，为扎实推进2022年种植业发展项目，按照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方案要求，现制定旱作农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请各乡镇农业中心结合实际，提早动手，科学安排，精心组织，高标准搞好今年项目实施工作，全力打胜产业扶贫战役。
 一、基本原则
（一）对象精准。扶持对象必须是“三类户”。
（二）程序规范。严格按照张财发〔2022〕7号文件精神和主管部门实施方案认真实施，坚持项目落实资金管理制，高标准、高质量要求，做到程序规范。
（三）监管有力。县农技站要切实发挥监管职责，要做好前期准备、项目启动，还要做好技术服务与指导，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尤其要做好资金的监管，做到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坚决杜绝滞留、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的现象。
（四）助农增收。要把项目融入到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当中，融入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中，通过扶持增添“三类户”产业发展后劲，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综合效益，最大限度巩固“三类户”收入。
三、建设内容
1、旱作农业到户补助资金53.598万元，在胡川、川王、木河、龙山镇、大阳镇等11个乡镇计划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面积2679.9亩，每亩按200元补助。
2、“五小”产业到户补助项目，在木河1乡镇实施“五小”产业，补助资金1万元。
 四、实施步骤及时限要求
（一）项目启动阶段（3月上旬）。县农技站组织乡镇分管领导、农业中心主任及局属相关单位召开项目启动会，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各乡镇要召开专题会议，统一思想，明确责任，分解任务，狠抓落实，于3月15日前向县农技站上报本乡镇种植业项目实施方案（一式三份）。同时，各乡镇要注意收集项目种植、检查、验收等过程影像资料，装订资料汇编，做为验收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组织实施阶段（3月中旬—6月上旬）。项目实施方式由乡镇自行决定，可采取先建后补资金补助打入一折通的方式进行。一是申报审核。先由脱贫户申报种植面积，村委会调查摸底、核实认可、讨论研究、造册汇总、张榜公示后确定补助对象，并将资金到户花名册（附件2），于3月底前将附件2纸质、电子版一并上报县农技站核实。二是督促落实。各乡镇要加大宣传力度，提早落实地块，购运物资，保证种植所需。各乡镇农业中心和各项目主管单位技术人员要及时跟进，扎实做好技术服务，要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适期早播，合理密植，提高播种质量，并积极做好查苗补苗、中耕除草、培土追肥、病虫害防治、测定产量、收获贮藏等生产管理工作，适时解决生产中的弱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发挥应有作用。
（三）验收阶段（6月中旬）。乡镇自验，由各乡镇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乡村干部、群众代表、专业技术人员对扶贫补助项目进行复验。采取现场查看，听取汇报，翻阅资料等方式进行，系统总结、客观评价项目实施质量，出具验收意见，并将这一环节作为报账的主要依据。
（四）报账阶段（6月中旬—7月中旬）。所有产业补助项目采取报账制。要严格按照《中共张家川县委办公室 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川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报账制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县委办发〔2015〕61号）文件要求执行。一是乡镇提供符合要求的报账资料，严格报账程序，强化资金管理，确保安全运行。二是要严格按照附件式样上报纸质和电子版，不得变更表样，便于汇总归档。三是乡镇提供的资料必须准确无误，若没有按标准上报，将退回直至符合扶贫资金报账要求为止，并对其真实性负全责。四是各乡镇会计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根据相关程序，办理报账手续。
 五、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各项目乡镇、村要将产业扶贫项目作为本乡镇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来抓，列入主要议程日程。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严肃对待，抓实抓好，切实将这一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二）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舆论氛围。各项目乡镇村要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广播、微信群等多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展产业的重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掀起发展特色优势富民产业的热潮。
（三）注重技术指导，加快项目进度。县农业农村局各项目主管单位要定期不定期深入项目乡村，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解决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积极为农户做好技术培训。各乡镇要把握政策界限和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切实把实事做好，好事做实。
（四）做好监督检查，强化资金监管。县农业农村局各项目主管单位、技术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行职责，在供种、种植、入户核查等关键环节及时做好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同时，要切实做好扶贫资金监管，保证资金高效使用。各乡镇要切实负起实施项目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和“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责任跟着资金走”的原则，建立全过程、全方位、公开透明、网络化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健全条块结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监管体系，确保项目和资金安全运行。

附件：1. 张家川县2022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任务分解表
2. 张家川县2022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到户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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